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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四城同创”工作，市城

管部门勇挑一线重担，着力打造“高效”、“惠民”、“创新”、“精
致”、“和谐”、“阳光”六个城管建设，持续发力、攻坚克难，各
项目标任务取得了显著成效。2017年是我市“四城同创”工
作的收官之年，城管部门作为主力军和排头兵，敢于自我发
问，坚持破题精神，不断推进城市管理创新创优，有效提升城
市品质和城市形象，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努力谱写好“强富美高”新高邮的城管篇章。

坚持问题导向———彰显城市特色。围绕城市“十乱”现
象，寻找薄弱环节，切实解决城市管理过程中的“痼疾顽症”，
对城区 20条主次干道开展城市道路秩序环境综合整治行
动。同时，对城区11条路段启动店招店牌整治、违章建筑拆
除、环卫设施完善等环境提质工程，形成 3+8城市道路环境
综合整治覆盖网络，并将琵琶社区创成江苏省级城市管理示
范社区，打造城市“样板”区域，培植新亮点。同时，围绕全省
实施的五年违法建设专项治理行动，配合重点工程项目新
建，老旧小区改造的需要，依法查处历史遗留违建，以及协助
指导“一镇三区”做好防违控违拆违工作，有效提高创建整体
水平。截止目前，第一阶段6条主次干道城市道路秩序环境
综合整治已基本结束，共取缔流动摊点7650余次，整治店外
出摊 4090余次；清理广告招贴 3936处，拆除各类破损广告

180余处，面积达 1460多平方米；清理杂物 140余处，清理
野广告 7120余处；规范非机动车摆放 9660余辆次；维修公
厕80余座次，拆除违建48起，面积1696.6平方米。

强化服务意识———打造民心工程。市城管部门坚持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继
续强势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北海惠民疏导区、秦邮路
货运车辆停车场、建筑垃圾消纳场等城市管理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为城市管理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年，市城管部
门着力在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上下功夫，在城区分批次提档
升级公厕 13座，并选取合适路段启动港湾式垃圾桶摆放点
改造工程，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精心谋划设置第二批具
有高邮城市特色的小餐车便民服务点，把“亲民、便民、利民、
惠民”工程进一步落到实处。

创新城管模式———引领智慧发展。充分发挥数字化城管
的指挥、监督、协调作用，用“科技 +城管”的现代化手段管
理城市。大力倡导和推广城区“垃圾不落地”的环卫作业新模
式，逐步实行垃圾袋装化分类并定时定点上门收集，力争实
现主城区全覆盖。选择部分小区和单位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收
集试点工作，新建百座垃圾分类收集亭，继续完善光伏发电
的智能语音感应系统，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实现综合利用，逐
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截止目前，城区100座垃圾分类收集
亭已全部设置完成。不断加强与市民观察团的合作，并建立
广泛的市民网络、微信投诉平台；开发数字化城管 APP软
件，发动市民群众共同参与城市管理工作。

多年来，在创建工作的一线，市城管部门始终冲锋在前，
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敢于直面困难，用坚不可
摧的顽强斗志，坚定不移的思想信念，为“美丽高邮”建设画
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锐

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道路秩序环境综合整治推进会

和园小区门口垃圾分类收集亭
执法人员拆除程志桥

南河 11号违章建筑拆除某店铺违规设置灯箱广告 “四包”协管员协助清理橱窗招贴

纪念高邮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成立十周年“瑞和·北宸阳光杯”书画摄影展作品征集启事
为全面展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工作的成果，展

现房管人的精神面貌，增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工作
的生机和发展动力，进一步推动我市书画、摄影爱好
者参与房管文化的推广，树立“文化房管”品牌，由高
邮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扬州中邦置业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瑞和·北宸阳光杯”书画摄影作品展。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高邮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扬州中邦置业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高邮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系统工会

高邮市嘉园房地产信息中心
二、参展对象
本市市民、在邮工作人员和在外高邮籍人士
三、作品要求
参展作品须题材健康，立意新颖，是以高邮住房

保障和房产管理各项业务工作成果为背景的原创艺
术作品。能充分体现高邮房管特色，充分展示十年来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工作的成果，能从不同侧面反映
高邮房管工作中富有美感、激发房管人自豪感的作
品，如反映高邮住房保障、征收拆迁、危房改造、优秀
楼盘、和谐小区、房地产开发和物业服务企业文化等。
具体要求如下：

（一）书画作品
1、书法作品：书体不限，软笔作品规格统一为四

尺整纸竖幅；硬笔作品统一为A4纸大小。
2、绘画作品：规格不大于四尺整纸。
3、作品提交：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注明作品标

题、作者姓名（以身份证为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
联系电话。

4、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发现作者使
用高仿作品参评，将取消其参评资格。

5、每人限定一幅，要求报送原件。参展作品不需
装裱，可直接送稿，也可邮寄。邮寄时需妥善包装，防

止邮寄过程中破损遗失。
（二）摄影作品
1、作品体裁、风格、黑白、彩色不限，单幅或组照

皆可。
2、使用数码相机拍摄作品，文件为 JPG格式，建

议不小于 5MB。
3、参展作品要求真实记录，除对影调、色彩进行适

度调整及构图剪裁外不得修改原始影像，无需装裱。
4、作品必须注明作品标题、拍摄地点、作者姓名

（以身份证为准）、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
5、每人组照不超过 6幅，必须注明顺序；单幅不

超过2件。作品以电子稿形式投稿。
（三）作品征集方式
1、提交期限：作品提交时间截止至 2017年 5月

20日，以收到地邮戳或投送到指定地点为准。
2、书画参展作品邮寄或投送地址：高邮市住房保

障和房产管理局系统工会（高邮市蝶园路 52号），邮
编：225600。

摄影参展作品须以电子邮件形式进行投稿（或用
优盘拷贝至高邮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工会），

投 稿 邮 箱 :1132170736@qq.com 或
462229811@qq.com

3、联系人及电话：朱女士 84608318
13773451699

钟先生 84608312
15952506228

四、评审方式
聘请我市书画摄影界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本着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所有来稿作品进行初评，
确定入围作品。入围作品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后，
由评选委员会终评并确定最终获奖作品。评选结果将
于 2017年6月公布。

五、奖项设置
向获奖作品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数额

奖金奖励。具体奖项如下：
（一）书法类
一等奖 2名 奖金800元
二等奖4名 奖金 600元
三等奖 6名 奖金 400元
（二）绘画类
一等奖 1名 奖金800元
二等奖 2名 奖金 600元
三等奖 4名 奖金 400元
（三）摄影类
一等奖 2名 奖金800元
二等奖4名 奖金 600元
三等奖 6名 奖金 400元
所有入围作品一律发提名奖200元 /幅(组)
六、获奖作品展出时间及地点
获奖作品将于 2017年 6月起在市行政中心二

楼、城市商务大厦广场、房管局等场馆进行巡展。
七、特别说明
1、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参展费用，也不支付任何

费用。参展人员须年满18周岁，所有投稿及入选参展
作品概不退还。

2、参展作品须参赛者原创作品，无版权争议，不
得一稿多投；参展作品不得侵犯第三方包括著作权、
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任何权利。因侵权导
致的相关纠纷及法律责任，均由参展者本人承担。

3、所有参展作品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
和投稿人的承诺，其所有权、使用权、组合权、传播
权等均属主办方，可用于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
版等。

4、凡送作品参展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
事的各项规定。

高邮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7年4月18日


